
山 东 省 教 育 厅
鲁教学函〔2023〕25 号

山东省教育厅
关于做好 2024 年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

通分段培养转段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山东省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工

作实施方案》（鲁教学发〔2015〕3 号）、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

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意见》（鲁教学字〔2019〕

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4 年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

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组织过程考核

各试点职业院校要按照有关要求严格做好过程考核工作，对

每名转段学生（含“3+2”“3+4”第二次参加转段测试的考生）

做出过程考核合格或不合格的考核结果。考核结果须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于2024年 1月10日前将合格名单上报省教育

招生考试院，作为学生参加转段报名和综合测试的依据，其中

“3+2”转段考生名单通过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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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平台（https://zsb.sdzk.cn:8083）上报，“3+4”转段考

生 名 单 通 过 山 东 省 教 育 招 生 考 试 数 据 报 送 管 理 平 台

(http://ygpt.sdzk.cn)上报。院校报送的考生名单信息包括考

生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毕业院校、中职或高职（专科）毕业

专业、中职或高职（专科）期间公共外语课语种、转段对口本科

院校、转段对口本科专业、是否为第二次转段、备注等。院校对

其报送考生名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二、组织做好考生报名工作

各相关职业院校要按照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要求，组织符合报

名资格的考生在规定时间进行转段报名。其中，“3+4”考生须

参加 2024 年我省春季高考报名，“3+2”考生须参加 2024 年我

省专升本考试报名。

“3+4”考生在参加转段测试的同时，可以兼报春季高考；

“3+2”考生在参加转段测试的同时，可以兼报普通专升本考试，

“3+2”二次转段考生不得兼报专升本考试。兼报春季高考或普

通专升本考试的考生，应按照春季高考或普通专升本报考资格的

有关要求执行，录取时先参加转段录取，已被转段录取的考生，

不再参加春季高考和普通专升本录取。

三、认真开展转段综合测试

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要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由本科院校牵

头、共同研究制定贯通培养转段测试方案，明确考试课程范围、

课程抽取方式、课程分值确定、试题命制原则、成绩合格标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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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段录取规则等。转段测试方案应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前在合

作双方学校网站公布，并告知符合报名资格的考生。

（一）文化基础知识测试。文化基础知识测试由全省统一组

织实施，考试时间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的时间为准。“3+4”

考生参加春季高考知识部分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 3 门文化基础知

识考试。“3+2”考生须参加专升本 2 门公共基础课考试，1 门

为英语（公共外语课为非英语的学生考大学语文），1 门为计算

机（报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考高等数学Ⅰ）。合格标

准为：文化基础知识成绩总分达到文化基础知识满分分值的50%。

兼报专升本的“3+2”转段考生需参加专升本全省统一考试所有

科目。

（二）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。专业基础知识和

专业基本技能测试以衔接的本科高校为主组织实施。本科高校于

测试前 2 个月内，在纪检部门的监督下，从双方共同制定的本届

学生贯通人才培养方案的所有专业必修课中，随机抽取 3 门测试

课程并向学生公布，其中至少 1 门为专业技能课程（或以专业技

能为主的课程）。试题命制要充分体现贯通分段培养和人才选拔

要求，命题范围、命题难度应参照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。要加强

对命题和试卷的安全管理,强化考场、监考、阅卷、统分等各环

节，严格规范组织测试工作。兼报春季高考的“3+4”转段考生

还需参加春季高考专业知识、技能测试科目的考试。

“二次转段”的考生，文化基础知识测试不合格的需参加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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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文化基础知识科目测试，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不

合格的参加全部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科目测试。所有

“二次转段”的考生，无论是否参加文化基础知识测试，均须参

加相应的春季高考或普通专升本考试报名。考试内容、合格标准

与 2024 年度考生相同。

试点本科高校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应于

2024 年 3 月上旬完成，3 月 10 日前将考生测试成绩库通过山东

省教育招生考试报送管理平台(http://ygpt.sdzk.cn)上报，成

绩库以 Excel 或 dbf 格式上报（成绩均需为整数），上报信息包

括身份证号、姓名、基础知识成绩、基本技能成绩和是否为二次

转段考生等。

（三）申请免试学生材料审核。申请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

本技能免试学生的材料，由所在职业院校汇总、初审，2023 年

12 月 26 日前报我厅职业教育处复审。经复审确认无误后，由我

厅职业教育处于12月31日前将复审确认名单分别报送本科高校

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备案，作为准予免试的依据。凡是符合免试

政策规定的，可以免于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，其专

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成绩视为满分。

四、严格规范进行转段录取

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于 2024 年 7 月前公布文化基础知识合格

标准（其中“3+2”转段合格标准于 2024 年 5 月前公布），同时

将达到合格标准的考生名单及考试成绩通知本科高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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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过程考核合格且文化基础知识、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

技能成绩均达到合格标准的学生，由本科高校负责公示、上报并

办理转段录取手续，转段录取所需招生计划占用本科高校当年的

本科招生计划。录取结果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后按规

定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，“3+4”转段录取结果于

7 月中旬前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，“3+2”转段录取结果报送时

间另行通知。

兼报春季高考的“二次转段”考生，需用本年度考试成绩参

加春季高考录取。

五、加强转段工作组织管理

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工作事关学生

的切身利益，事关我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选拔培养，各市教育行

政部门、各试点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目标任务，

细化责任分工，确保转段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落实，指导所

属职业院校科学制定贯通培养转段测试方案，依法依规开展转段

测试等工作。在考试安全、应急事件处置等方面做好工作预案，

抓好安全稳定。

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要做好文化基础知识测试试题命制、考试

组织、评卷及录取等环节的工作，科学把握命题方向和质量。指

导高校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要求做好考务工作，严肃考风考

纪，严厉打击违纪作弊行为。



— 6 —

本科高校要会同职业院校采取多种形式向考生宣传相关政

策，做好政策解读、答疑等工作，确保政策应知尽知。做好专业

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科目的抽取、试题命制、考务组织、

考试安全等工作，确保转段综合测试平稳顺利。

山东省教育厅

2023 年 10 月 12 日


